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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法律廉政 

科 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避與財產

申報)概要 
 

一、請依 104年 5月 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說明對公務員所為之「免除職務」與「撤職」

處分，兩者之法律效果、追究時效及救濟程序各為何？ 

【擬答】： 

民國 104年 5月 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處分增列「免除職務」為最重之處分，

又配合大法官會議 433號解釋，修正「撤職」處分之法律效果，兩者規定，分別如下：  

法律效果  

免除職務：(§11)  

免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法。  

撤職：(§12)  

撤職其現職，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一年以上、五年以下。  

前項撤職人員，於停止任用期間屆滿，再任公務員者，自再任之日起，二年內不得晉

敍，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追究時效  

免除職務與撤職均屬嚴重之懲戒處分，故均未設追究之行使期限。  

救濟程序  

依最新修正之公務員懲戒法，將原懲戒救濟之「再審議」改為「再審之訴」，規定如下  

得提起再審之訴之理由(§64)  

懲戒案件之判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得提起再審之訴：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判決合議庭之組織不合法。  

依法律或裁定應迴避之委員參與裁判。  

參與裁判之委員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已經證明，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

務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經確定判決，證明其為虛偽或偽造、變造。  

同一行為其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為判決基礎之刑事判決，依其後之確定裁判已變更。  

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判決。  

就足以影響原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  

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牴觸憲法。  

再審提出之期間(§65)  

提起再審之訴，應於下列期間內為之：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八款為理由者，自原判決書送達之日起

三十日內。  

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為理由者，自相關之刑事確定裁判送達受判決人之日

起三十日內。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依前條第一項第七款為理由者，自發現新證據之日起三十日內。  

依前條第一項第九款為理由者，自解釋公布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如已逾五年者，不得提起。但以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九

款情形為提起再審之訴之理由者，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判決不服，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

審之訴有理由者，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受理再審之機關（§66） 

再審之訴，應以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並添具確定判決繕本，提出於公務員懲戒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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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之： 

當事人。 

聲明不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 

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再審之受理（§67）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受理再審之訴後，應將書狀繕本及附件，函送原移送機關或

受判決人於指定期間內提出意見書或答辯書。但認其訴為不合法者，不在此限。 

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無正當理由，逾期未提出意見書或答辯書者，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合議庭得逕為裁判。 

 

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公務人員之年終考績可區分為甲、乙、丙、丁四等第，請分別說明

其分數暨考績評定後之獎懲規定各為何？ 

【擬答】：  

年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年年終考核其當年一月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年終考績之等次及分數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六條之規定，考績總分數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

各等分數下列規定如下： 

甲等：八十分以上者。 

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者。 

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者。 

丁等：不滿六十分者。 

考列甲等及丁等另有條件規定。 

年終考績之獎懲： 

甲等：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年功俸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

額之一次獎金。 

已敘年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乙等： 

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者或已敘年功俸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

額之一次獎金 

已敘年功俸最高俸級者，給予一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丙等：留原俸級。 

丁等：免職。 

前項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年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 

 

三、張三為某直轄市教育局科長，其連襟李四任教於市立某高級中學兼總務主任。若張三已登記

參選而為市議員候選人時，試問李四得否擔任張三競選總部之執行長?又李四得否於下班後，

參加張三所舉辦之造勢晚會活動，並公開為之站台及助講？其理由為何？ 

【擬答】： 

本題所示事項問題，事涉現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稱中立法)之相關規定，首先應確

認張三與李四是否適用中立法  

張三部份  

中立法第 2條規定所稱公務人員，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張三為直轄巿教育局科長，為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應適用中立法。 

李四部份  

中立法第 17條規定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準用中立法規定，據此李四為市

立高中兼總務主任，應遵守中立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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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李四與張三為連襟關係，屬於二親等的姻親關係。 

張三發記參選巿議員候選人，李四得否担任張三競選總部之執行長？  

查中立法第 5條第 3項之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據上規定而言，因巿議員候選人屬於公職候選人之一種，而執行長為公職候選人辦事處

之職員，李四之職務身分應準用中立法。故李四不得担任張三競選總部之執行長。 

李四得否於下班後，參加張三所舉辧之造勢晚會活動並公開為之站台及助講。  

查中立法第 9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

動或行為，包括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據上規定而言，因李四與張三為二親等姻親，故李四可於下班後，公開於造勢晩會為張

三站台及助講。  

理由如下 

中立法第 9 條規範意旨在於限制公務人員特定政治性言論，考量中立法目的係避免公務

人員違反行政中立而影響公務之正常運作，並造成行政資源的不當利用，而非限制公務

人員政治言論之自由，本條所禁止之行為態應限縮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運用職務關

係、使用職銜公器時，始受行政中立之規範，以防止行政資源之不當使用，倘若公務員

於非上班時間、非涉及職務而為特定政治性言論，無涉於行政資源與權力之行使，則非

中立法所要限制之言論。 

 

四、試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相關規定，說明「主管人員」與「經管人員」兩者應移交之事項，以

及移交完畢之時限各為何？ 

【擬答】： 

公務人員交代之意涵及法源 

所謂交代，乃指公務人員於任職期滿時職務權責移交與接管之意。因公務人員任職後，

至其離卸該職時，為清結其任職期間之權利、義務與責任關係，以及便利後任接理起

見，法律規定，前任應辦理移交，後任應辦理接收，俾在法律上確立前任權利、義務及

責任之結束，與後任權利義務及責任之開始之一手續與時間。 

現行依據「公務人員交代條例」（以下稱交代條例）辦理之。 

應辦理交代之各級人員如下： 

機關首長。 

主管人員。 

經管人員。 

派駐國外公務人員。 

「主管人員」與「經管人員」之移交事項分別如下 

主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如下（交代條例§5）： 

單位章戳。 

未辦或未了案件。 

所屬次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主管或經管之財物、事務總目錄。但該總目錄如有錯

誤時，所屬次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應負其責任。 

經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按其經管財物或事務分別造冊，其種類名稱，由各機關依各經

管人員職掌範圍及其經管情形，分別規定之（交代條例§6）。 

「主管人員」與「經營人員」移交完畢之時限，分別如下： 

主管人員移交時限： 

前任應於交卸當日，將單位章戳及未辦或未了案件，移交完畢；其餘規定應移交財物

事項及事務總目錄，於三日內移交完畢。(交代條例§10) 

後任應會同監交人，於前任移交後三日內，接收完畢，並與前任會銜呈報機關首長。

機關首長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並分別行知。(交代條例§14) 

經管人員移交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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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應於交卸十日內，將所規定應移交事項，移交完畢。如所管財物特別繁夥者，得

經機關首長核准，酌予延長至一個月為限。(交代條例§11) 

後任應會同監交人及該管主管人員，於移交後十日內，接收完畢；並與前任會銜呈報

機關首長。機關首長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並分別行知。(交代條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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